泉州师范学院文件

泉师院保[2008]2号

关于做好期末及暑假期间安全等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6月18日学校召开期末工作会议，6月24日学校召开党委会，就学期末及暑期安全等各项工作进行部署。为进一步加强期末和暑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，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广大师生过一个安全、愉快、健康的假期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学校期末工作会议精神，现就期末和暑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。

各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保持社会安全稳定的高度，以对党、对人民和对全体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，高度重视做好期末和暑假期间的学校安全工作，切实担负起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的政治责任。今年暑假恰逢奥运盛会，做好这一时期学校安全稳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，各部门务必在思想上不松懈，工作上不松劲，紧绷一根弦，高度警惕，要有政治敏感性和组织纪律性，及时捕获各种可能影响安全稳定的信息，及时反馈，保证暑假期间学校的安全与稳定。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加强管理，增强防范意识和责任感，进一步健全各项安全工作保障机制，切实落实好各项安全工作措施，扎扎实实做好期末和暑假期间的学校安全工作，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。

二、加强宣传教育，共同维护校园秩序。

各二级学院及部门放假前必须对师生进行交通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防溺水、防火、防盗和预防雷电、洪水、泥石流、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安全常识教育，以及防受骗、防交通事故、游泳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安全和法纪方面的教育，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；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执行相关的管理制度，对互联网上有害信息要及时消除和封堵，及时消除不良影响；要加强网络监控和信息报送工作，及时了解学生中对某些社会事件的反映和思想动态；加强对校内张贴各类告示、通知、宣传品的统一管理，保持校园整洁有序；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要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，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、服务工作及户籍、档案等材料移交工作，让毕业生的离校工作在热情送别中有序进行；要做好教职工、学生的来信来访的接待、答复工作，对教职工、学生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尽力解决，无法解决的要作出妥善的解释。
三、狠抓重点部位，确保教学实验物品安全。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要在放假前认真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工作的自查自纠，要特别注意对校园治安、学生校舍、教学设备、体育设施、供电设施、实验室、防火安全、饮用水、食品安全、交通安全和危险化学品管理等重点部位、重要场所的检查，对存在的安全隐患，要认真进行整改，坚决杜绝学校安全事故的发生。除了暑假教学实验用房外，各部门领导离校前应负责督促有关人员切断所辖建筑物内的电源、加固门窗、上好锁并上好封条；要加强对微机、电教器材、音响、电视以及贵重仪器设备的保管，该集中保管的要集中，门窗该加固的要加固，该派人值班的要派人值班；要做好在建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管，通过自检整改存在的隐患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确保安全施工。
四、强化校区管理，保证师生人身财物安全。

严禁师生在办公室、宿舍使用电热棒、电热杯等不安全用电器；住学生宿舍楼人员，不得随意带他人进入学生宿舍；教职工不得将租借学校的宿舍转借他人住宿；师生暑假离校时，必须将个人的贵重物品随身带走，不能带走的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，防止失窃；放假期间需留校的学生，必须经学生处批准及保卫处备案，并按指定地点统一住宿；严禁留校学生单独租车外出或夜间迟归或不归；禁止学生接近建筑工地等不安全区域。学生公寓物业管理中心应督促安排楼管员、保安员经常对学生宿舍区进行安全巡查和24小时值班巡逻。

五、提高后勤服务质量，确保饮食卫生安全。

目前学校进入期末温书迎考阶段，后勤服务部门要做好食堂饮食卫生安全等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；暑假要确保水电供应及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物品和医疗条件，切实保障、满足在校师生以及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等各类暑期培训人员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需要；安排专人及时维修水电故障及用电设施；加强食堂工作人员的教育、培训以及个人健康检查；抓好对食堂、小卖部、校内超市的管理与监督，严禁出售“三无”产品及变质食品，保证用水卫生，确保饮食卫生安全。

六、严格值班纪律，及时处置突发事件。

全校期末、暑假期间的处级干部和辅导员值班工作前段已经安排，全体值班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，按时到位，24小时值班并做好值班登记工作，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；遇到重要情况时应及时向学校总值班室（东海校区行政办公大楼106室、电话：28029110）报告，总值班室应立即向带班校领导请示报告并根据具体情况，妥善处理。校办公室和校部总值班室将不定期对各校区值班点进行电话询查。保卫处也必须坚持落实好24小时全天候值班制，负责组织护校人员对校区进行日夜巡逻并严格校大门出入管理。各二级学院、部门要根据自已的实际认真安排好暑假期间的值班工作，并于暑假前把值班表分别交到校办综合督查科和保卫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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